
中银消费活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第二

次清算报告提示性公告
中银消费活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（以下简称“本基金”）自 2020年 2月 25日起进入清算期。本基金首

次清算期间为 2020 年 2月 25日至 2020 年 4 月 8日，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于 2020 年 6月 4日对《中银

消费活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报告》进行了公告，并于 2020 年 6月 5 日支付了第一次清算款。

本基金第二次清算期间为 2020年 4月 9日至 2020年 6月 5日。第二次清算报告全文于 2020年 7月 7日

在本公司网站(www.bocim.com)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（http://eid.csrc.gov.cn/fund）披露，供投

资者查阅。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（021-38834788/400-888-5566）咨询。

特此公告。

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

2020年 7月 7日


